
 

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 
文件 

湖南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 

 

湘社评〔2018〕7 号 

 

关于做好 2018 年度湖南省法治政府建设 

省级专项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 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充分调动和发挥全省广大理论和实务工作者的积极

性和创造性，为我省法治政府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

智力支持，根据《中共湖南省委法治湖南建设领导小组关于

印发〈2018 年法治湖南建设工作要点〉的通知》,湖南省社

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、湖南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决定联

合开展 2018 年度湖南省法治政府建设省级专项课题(以下简

称课题)申报工作,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  

一、指导思想 

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

关于法治建设系列重要论述精神及《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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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15-2020 年）》，围绕全面依法治国和法治政府建设，围

绕省委、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，结合政府法制工作职能和实

际需要，针对我省法治政府建设中亟需解决的热难点问题开

展理论和对策研究，为深入推进依法行政、加快我省法治政

府建设提供有价值的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。 

二、研究目标 

坚持围绕中心、服务大局，立足我省实际，研究解决我

省法治政府建设中面临的重难点问题；坚持理论研究和对策

研究相结合，更加注重对策性研究，注重新兴学科、边缘学

科研究和跨学科的交叉综合研究，力争产生一批具有一定的

理论前瞻性，具有现实针对性、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研究成

果，为省委、省政府深入推进我省法治政府建设，推进法治

湖南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。 

三、参考选题 

（一）乡村振兴的立法保障研究； 

    （二）规范性文件有效期制度研究； 

（三）园区管理机构的法律定位问题研究； 

（四）机构改革背景下的综合行政执法研究； 

（五）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现状及矛盾纠纷化解对策研究。 

四、课题申请人条件 

（一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； 

（二）课题主持申报人应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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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科研工作的能力，能作为课题实际主持者并担负实质性研

究工作； 

（三）课题主持申报人的工作关系须在本省，课题组成

员须征得本人同意并签字确认； 

（四）课题主持申报人一次只能申报 1个课题，且不能

作为课题组成员参与其他课题的申请；课题组成员(非主持

申报人)同年度最多参与 2 个课题申报； 

（五）已承担的国家和省部级重大、重点课题以及省社

科评审委一般课题尚未结题的，课题负责人原则上不能申报

新的课题。申报课题已获得其他资助的，或者同时多头申报

的，不予受理； 

（六）凡以其他在研或已结项的各级各类项目为基础申

请课题，须在《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申请书》

中注明所申请项目与已承担项目的联系和区别，内容基本相

同的不能再次申请，避免重复申报； 

（七）研究团队应体现理论部门和实务部门、省直机关

和基层单位、老中青专家三个方面的结合。 

五、课题申请单位条件  

在相关领域具有较好的学术资源和研究实力，有科研管

理职能部门或相关部门，能够提供开展研究的必要条件和信

誉保证。以兼职人员身份从所在兼职单位申报课题的，申报

单位须承担信誉保证和项目管理职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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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课题申报材料 

（一）课题申报纸质材料包括《课题申请书》5份、《课

题论证活页》5 份、《单位汇总表》1 份。《单位汇总表》需

加盖单位公章。5份申请书和 5份活页（可用复印件)由申报

者放入文件袋(封面贴上《课题申请书》的封面)。申报者可

从湖南社科网、湖南省政府法制网下载有关申报材料及汇总

表格。 

（二）课题申报人(含申报成员)要恪守学术规范和科

研诚信，按要求如实填写相关数据并签名。工作单位、申报

单位科研管理部门须对《课题申请书》进行审核，对《课题

申请书》主要内容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和申请人能否胜任该课

题研究工作签署信誉担保意见，加盖公章，凡弄虚作假者，

一经查实取消 3年申报资格；如获立项即予撤项并公开通报。 

（三）为便于数据存储和核查，除提交纸质版外，还需

提交所有申报材料的电子版，发送至省社科办评审办指定邮

箱。电子申报材料文件夹以单位全称命名，课题申请书和论

证活页以课题名称命名。 

七、申报时间 

申报材料集中受理时间为 6月 3日至 6 月 8日，其余时

间不接受申报。申报材料一律不退，请申报者自留底稿。申

报地点设省社科联前栋三楼科研处。 

八、课题管理 

2018 年度湖南省法治政府建设省级专项课题共立 5 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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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项资助经费 4万元。获准立项的项目认定为湖南省社会科

学成果评审委员会省级课题。 

项目完成时限为一年，从项目立项之日算起。对无故不

能按期完成的，将撤销对该项目的资助，且 3年内不得申请

该项目。 

专项课题管理参照《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

题管理办法》。 

 

联系电话：0731-89716072 

电子邮箱：1773882840@qq.com 

 

 

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办公室      湖南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 

2018年5月10日 

 


